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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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T

项目合同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11

年

8

月

30

日，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桂

林莱茵投资有限公司签订

BT

项目合同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第

15

号：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规定，现将

BT

项目合同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止

2012

年

6

月

30

日，大皇山闸坝工程、中心环形水域防洪排涝及湖塘水系工程共

2

个单位工程

开工建设。 根据全资子公司桂林莱茵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莱茵投资

"

）项目工程部估算，大皇山

闸坝工程已基本完工，中心环形水域防洪排涝及湖塘水系工程已完成工程总量的

15%

左右，其中该

水域的蔡塘河段已完成该段工程总量的

15%

左右，兰塘河段已完成该段工程总量的

30%

左右，公园

段已完成该段工程总量的

75%

左右。 据莱茵投资财务部估算，

2012

年

1-6

月

BT

项目预计可确认的合

同收入约

2,200

万元。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６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３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经公司董事会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登记，公司

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为股票行权登记日，对本次提出申请行权的

６４

名激励对象的

８１１．９７

万股股票期权予以行

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公司已完成相关股份登记手续。 现将本次行权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一）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４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的议案》（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关于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

划有关事项的议案》三项议案；

（二）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将上述材料报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备案；

（三）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对股权激励计划中部分条款进行相应修改，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２

日公司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议

案》，后该修订稿业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四）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

议案》 和 《关于提请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

案》；

（五）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

２００９

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授权日的议案》。

（六）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公司股权激励行权价格由原

１９．２９

元

／

股调整

为

９．０３

元

／

股。

二、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对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一）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规定，激励对象对已获授的股票期权行权时必须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行政处罚；

③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定不能实行期权激励计划的其它情形。

（

２

）公司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不低于

３５％

，每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５％

。

（

３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②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③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４

）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结果符合《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办法》的规定。

（二）董事会对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核实，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情形，满足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的授予条

件。

三、监事会、董事会薪酬考核委员会、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对象行权条件的意见

（一）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鉴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中

８

名

激励对象已经离职，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公司监事会对拟获授权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进行重新核查后认为，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对象符合《公司

２００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

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薪酬考核委员会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经公司薪酬考核委员会核查，本次

６４

名

激励对象（

８

名原激励对象因工作原因离职）与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并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一致。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特别提示“

７

因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未达到《实施考核办法》规定的标准，而

导致当期无法行权的，该期期权自动失效，由公司注销”的规定，除离职外其他人员均符合标准。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第十一章“

１１．４

激励对象非因本激励计划

３．３

条导致岗位异动，但仍在本计划规定的

激励岗位范围内的，应根据《实施考核办法》的规定予以调整”的规定，尚中卫等

１７

人因岗位异动，根据实施

考核办法考虑了不同岗位的任职时间和岗位难度，对股票期权额度进行了调整。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第十一章“

１１．５

激励对象因与公司的聘用合同未到期，向公司提出辞职并经公司同

意离职（即不在荣盛发展及其分公司、控股子公司任职）的，其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自动失效，由公司注

销。 ”的规定，孙天元等

８

人因在股权激励第一期行权前离职，取消期权总额

５０７．５２

万股，第一期取消

７６．１３

万股。

除去离职人员外，其他

６４

人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符合第一期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第一期可行权数量

为

８３５．６９

万股。

上述全部股权激励对象中的

６４

名行权资格符合要求，满足行权条件。

（三）独立董事对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名单审核意见

经公司独立董事仔细核查，本次

６４

名激励对象（

８

名原激励对象因工作原因离职）与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备案并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一致；

６４

名激励对象年度考核结果符合《

２００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规定，可行权股票期权数

量为

８３５．６９

万股，占授予股票期权总额

５７３２．４８

万股的

１４．５８％

。

上述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满足《

２００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其作为《

２００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四、本次行权、缴款、验资情况

（一）本次可行权的

６４

名激励对象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行权申请，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本次

行权数量等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股票期权总量

（万份）

本次可行权数量

（万份）

本次实际行权

数量

（万股）

本次实际行权占获授股

票期权总量比例（

％

）

刘山 董事、总经理

３３２．８ ４９．９２ ４９．９２ ０．８７％

鲍丽洁 董事、副总经理

３１２ ４６．８０ ４６．８０ ０．８２％

李万乐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９１．２ ４３．６８ ４３．６８ ０．７６％

冯全玉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８０．８ ４２．１２ ４２．１２ ０．７３％

陈金海

副总经理、 董事会

秘书

１８７．２ ２８．０８ ２０．００ ０．３５％

耿建富 原董事注

１ ３０７．８４ ４６．１８ ４６．１８ ０．８１％

李喜林 原董事注

１ ２４７．５２ ２６．６４ ２６．６４ ０．４６％

其他部门经理及核心技术骨干

５７

名激励对象注

２

３７７３．１２ ５５２．２７ ５３６．６３ ９．３６％

合计

５７３２．４８ ８３５．６９

注

２ ８１１．９７ １４．１６％

注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４

日，公司董事会完成换届，耿建富和李喜林不再担任董事职务，仍在公司任职。

注

２

：截至公司股权激励第一期行权前，激励对象高冠军由于个人原因离职，根据《公司

２００９

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的规定，取消其被授予的全部期权。公司部门经理及核心技术骨干激励对象人数由原

５８

名调整为

５７

名，相应公司股权激励第一期可行权数量由

８４１．３１

万股调整为

８３５．６９

万股。

（二）本次行权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行权的

６４

名激励对象中刘山、鲍丽洁、李万乐、冯全

玉、陈金海做为公司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其所获授

２１０．６

万股股份在行权登记日后六个月内全部予以

锁定，六个月后

７５％

予以锁定；公司原董事耿建富、李喜林所获授

７２．８２

万股股份自离任日起六个月内全部予

以锁定，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５０％

予以锁定，其余

５７

名激励对象的激励股份

５

，

３６６

，

３００

份为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本次行权股份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三）本次行权款项的缴款时间和缴款金额

６４

名激励对象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前按照原行权价格

９．１５

元

／

股向公司缴纳款项共计人民币

７４

，

２９５

，

２５７．００

元。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实施完毕，根据有关规定，本次股权激励行权

价格由原

９．１５

元

／

股调整为

９．０３

元

／

股，因此缴纳款项中

７３

，

３２０

，

８９１

元为出资款，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８

，

１１９

，

７００

元。同时缴纳款项余额

６６

，

１７５

，

５５７

元中，资本公积（股本溢价）计入

６５

，

２０１

，

１９１

元，剩余

９７４

，

３６６

元计入其

他应付款。

上述缴纳款项已经全部到账并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验通过。

（四）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行权事项进行验资的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激励对象所缴纳的行权资金进行审验并出具了大华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４７

号验资

报告，审验意见为：“经我们审验，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止，荣盛发展已收到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缴纳的新增注

册资本人民币

８

，

１１９

，

７００．００

元，全部以货币资金出资。 ”

（五）本次激励对象行权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登记托管手续的情况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登记。

五、本次行权后股本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变动数量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３８

，

３４７

，

９５７ １２．７９％ ２

，

７５３

，

４００ ２４

，

１０１

，

３５７ １２．８８％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０．１１％ 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０．１１％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０．１１％ 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０．１１％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２３６

，

２６７

，

９５７ １２．６８％ ２

，

７５３

，

４００ ２３９

，

０２１

，

３５７ １２．７７％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６２５

，

３３２

，

０４３ ８７．２１％ ５

，

３６６

，

３００ １

，

６３０

，

６９８

，

３４３ ８７．１２％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６２５

，

３３２

，

０４３ ８７．２１％ ５

，

３６６

，

３００ １

，

６３０

，

６９８

，

３４３ ８７．１２％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１

，

８６３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

，

１１９

，

７００ １

，

８７１

，

７９９

，

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六、本次行权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行权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未使用的资金存储于行权专户。

本次行权后，公司的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七、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认为，除尚待就本次行权办理相关登记手续并予以公告外，荣盛发展股票期

权第一个可行权期内的首次行权已履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相关程序，激励对象本次行权符合《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Ο

一二年七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497

证券简称：雅化集团 公告编号：

2012-38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爆破公司

完成增资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以公司自有资金

对下属全资子公司四川雅化实业集团工程爆破有限公司（简称

"

爆破公司

"

）增资

3000

万元（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9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发布的《董事会

决议公告》）。

近日， 爆破公司收到绵阳市游仙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510704000000592

），爆破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12,120

万元变更为

15,120

万元；实收资本由

12,120

万元变更为

15,120

万元。 其他项目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6

日

证券简称：天山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７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２

号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业绩变动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2012

年

1

月

1

日

--2012

年

6

月

30

日

2011

年

1

月

1

日

--2011

年

6

月

30

日

归属于母公司净

利润

约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３８

，

２７５．６７

万元

＊

下降

６０％－－８０％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１４

元

／

股

０．４９０６

元

／

股

＊

下降

６０％－－８０％

注：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按权益分派后同比股本计算。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业绩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１

、受市场供需影响，江苏及新疆部分区域水泥销售价格较

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２

、公司部分项目于去年下半年开始逐步投入生产，停止利息资本化，同时银行

贷款较去年同期增加，财务费用上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投资者关注。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637

证券简称：赞宇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34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2

年

3

月

29

日，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控股子公司四川赞宇增资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公司

2012

年

3

月

30

日在 《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

控股子公司四川赞宇增资的公告》。

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赞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四川赞宇

"

）于近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

了眉山市青神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四川赞宇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人民币增加至

3000

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由

1000

万元人民币增加至

3000

万元人民币，其他登记信息没有变化。

特此公告。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0516

证券简称：开元投资 公告编号：

2012-023

西安开元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接本公司第一大股东陕西世纪新元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该公司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4,

883.726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0.86％

）通知，该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4,883.726

万

股质押给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质押期限从

2012

年

7

月

5

日起。 上述股权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西安开元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550

证券简称：千红制药 公告编号：

2012-025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

湖北润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投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由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南京雨润食品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建设的公

司控股子公司

-

湖北润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湖北润红

"

）已经完成了工程建设、设备调试和联

机运行等前期工作，达到了正常生产所需的条件。

近日，公司收到湖北润红关于

"

公司设计产能为日处理量三万根小肠规模的肠衣、肝素粗品生产基

地正式投产

"

的通知，目前已经开始小批量生产。

由于小批量生产到达产还需一定时间，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七日

证券代码：

600210

证券简称：紫江企业 编号：临

2012-010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担保事宜后续进展的公告

根据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15

日召开的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紫

江（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相互担保协议并提供相应担保的议案》（详见

2010

年

4

月

16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

"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

"

）的内容，公司与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紫江集团

"

）约定相互提供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5

亿元

额度，该担保的后续进展如下：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为紫江集团向上海农村商业银行闵行支行申请

5030

万元人

民币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期限为

2012

年

7

月

5

日至

2013

年

7

月

4

日，利率为一年期基准利率下浮

5%

。 该项担保为

原担保到期后的续保。

截止目前，公司为紫江集团提供担保

45280

万元，占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净资产的

12.06％

；紫江集团

及其控股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

25050.35

万元，为公司债券提供担保

10

亿元。

特此公告。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0032

证券简称：深桑达

A

公告编号：

2012

―

019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授信额度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1

年

4

月

21

日，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

署〈全面金融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全面金融合作协

议》，由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资金结算、授信融资、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等

金融服务，其中以信用方式取得综合授信余额不超过

5

亿元人民币，办理资金结算日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

4

亿

元人民币，自本次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有效期三年。

2012

年

7

月

5

日，本公司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授信额度合同》。 该协议主要内容如下：中

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向本公司提供人民币伍亿元整的授信额度， 该授信额度的使用期限为

1

年， 即从

2012

年

7

月

5

日起至

2013

年

7

月

5

日止。

特此公告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七日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中环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２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渤海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住 所：天津市河西区友谊北路

６１

号银都大厦

５

层

通讯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友谊北路

６１

号银都大厦

５

层

签署日期：二零一二年七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

下简称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

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天津中环半导体

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

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尚需取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另，本次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同时涉及其他上市公司收购，尚需中国证监会对收购人免于发出要约的申

请无异议后方可实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

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或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如下含义：

中环股份 指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渤海国资 指天津渤海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指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天津市国资委 指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金耀集团 指天津金耀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国有资产无偿划转

指渤海国资拟通过国有资产无偿划转的方式受让天津市国资委持有的金耀

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并通过金耀集团间接持有中环股份

１３．２２％

的股份的行为

本报告书 指《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万元 指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渤海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天津市河西区友谊北路

６１

号银都大厦

５

层

法定代表人：刘宏

注册资本：玖拾壹亿玖仟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玖拾壹亿玖仟万元人民币

注册号：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１１０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资产收购、资产处置及相关产业投资；国有产（股）权经营管理；土地收购、储备、整理（以上范

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２８

年

５

月

２７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津税证字

１２０１０３６７３７４９７５３

号

股东名称：天津津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友谊北路

６１

号银都大厦

５

层

电话：

０２２－８３２８０２０３

传真：

０２２－８３２８１３０３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及董事的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刘宏 男 董事长 中国 天津 无

吴瑜 女 副董事长 中国 天津 无

李庆云 男 董事 中国 天津 无

王振宇 男 董事 中国 天津 无

刘文魁 男 执行董事 中国 天津 无

朱树文 男 董事

／

总经理 中国 天津 无

于学昕 男 常务副总经理 中国 天津 无

郭志逵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天津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

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渤海国资直接持有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国机汽车；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３５

）

５１

，

３９５

，

６５５

股股份，占国机汽车总股本的

９．１８％

。

渤海国资通过全资子公司“天津渤海发展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共同控制（持股

５０％

）“天津渤海国投

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并通过“天津渤海国投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持有四川方向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ＳＴ

方向；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５７

）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

＊ＳＴ

方向总股本的

５．４６％

。

除此之外，渤海国资没有在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５％

的

情形。

第二节 持股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目的

渤海国资是天津市国资委下属的大型国有法人独资企业。 自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成立以来，渤海国资在帮助企

业搬迁改造、项目建设和困难企业退出及承担天津市部分重点项目等工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的精神，拟进一步完善渤海

国资的产融平台功能，进一步加快推进国企改革的发展。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计划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渤海国资子公司天津渤海信息产业结构调整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基

金公司”）与中环股份签订《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合同》，合同

约定：渤海基金公司参与认购中环股份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认购金额为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认购股份数为

１２２

，

０５０

，

４４７

股，占本次非公开发行总数量的

７８．９５％

。若中环股份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

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渤海基金公司认购数量也将根据非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总额与除权除息后的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中环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特定发行对象

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等中环股份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中环

股份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上述事宜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除上述事项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渤海国资尚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中环股份继续增持股份的计划。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渤海国资持有中环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渤海国资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中环股份的股份。 金耀集团持有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７４．００％

的股权，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环股份

９５

，

７４４

，

４１８

股，占中环股份总股本

的

１３．２２％

。

渤海国资通过国有资产无偿划转的方式受让天津市国资委持有的金耀集团

１００％

国有股权，在完成本

次股权划转后，渤海国资将间接持有中环股份

１３．２２％

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前股权结构如下图：

本次权益变动后股权结构如下图：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为国有资产的无偿划转，渤海国资通过国有资产无偿划转的方式受让天津市国资委持有

的金耀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并通过金耀集团间接持有中环股份

１３．２２％

的股份

（一）本次收购已经履行的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天津市国资委下发《关于将天津市医药集团及金耀集团全部股权无偿划转至渤海国资

公司的通知》（津国资产权［

２０１２

］

５１

号），天津市国资委将其持有的金耀集团

１００％

股权无偿划入渤海国资。

（二）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尚需取得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 本次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同时涉及上市公司收

购，尚需中国证监会对收购人免于发出要约的申请无异议后方可实施。

三、本次划转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环股份的股份中有

６

，

７４０

，

０３５

股，根据《境内证券市场

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相关规定予以冻结，等待划转全国社保基金。

除上述情况外，天津市国资委持有的金耀集团股权、金耀集团持有的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以及

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环股份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质押、冻结等。

第四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渤海国资在本次权益变动前

６

个月内，没有买卖中环股份股票的行为。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作了如实披露，无其它为避免对报告内容产生误解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３

、本报告书所提及的有关合同、协议以及其他相关文件；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的备置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证券部

联系地址：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东路

１２

号

联系电话：

０２２－２３７８９７８７

本报告披露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渤海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 宏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中环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２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天津渤海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北路

６１

号银都大厦

５

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０

股

持股比例：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９５

，

９２４

，

２１８

股

变动比例：

１３．２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渤海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 宏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600165

股票简称：新日恒力 编号：临

2012-021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

2012

年

7

月

6

日发布《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行政处

罚决定书

>

的公告》，因本公司工作失误，将证监会处罚决定书中罚款金额

"150,000

元

"

误公告为

"150,000

万

元

"

，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5

日当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已发布修正公告，请投资者以修正公告为准。

对此发生的不良影响公司深表歉意！ 请广大投资者及媒体给予最大谅解！

特此公告。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二年七月六日

证券代码：

600165

股票简称：新日恒力 编号：临

2012-022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大股东增持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增持情况

公司于今日收到第一大股东上海新日股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新日）发来的通知，其于

2012

年

7

月

6

日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了公司股份

102,8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375%

。 本次增持后，上海新日

共持有公司股份

80,102,800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29.24%

。

二、后续增持计划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上海新日拟在未来三个月内（自本次增持之日算起）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

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0.62%

（含本次已增持股份），累计投入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

1000

万元。

特此公告。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七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１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周五）下午

１４

：

５０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周四）—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周五）。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

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里

３

号中关村建设大厦五层多功能厅

３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周宁先生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

１３

人，代表股份

３２

，

９８９

，

５９４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４．８８８５％

。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代理人）

１

人，代表股份

３２

，

７６８

，

７８２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４．８５５７％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

１２

人，代表股份

２２０

，

８１２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０．０３２７％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３

、公司聘请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朱卫江、廖宏浩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采用记名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监事代表

陈更先生、法律顾问朱卫江律师、廖宏浩律师和股东代表翟姗姗女士担任监票人，监督现场会议投票、计票过

程。

议案

１

、关于公司向国美控股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特别强调：审议本关联交易议案时，公司第一大股东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２

，

９２１

，

７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７９４５％

；反对

５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１７６％

；弃权

６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１８７９％

。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参会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广东粤文投

资有限公司

黄烈 田世兴 王蓉晖 狄宪孔 黄金辉 杨桂芳 肖斌 戚美兰 王勤燕

所持股

数（股）

３２

，

７６８

，

７８２ ６２

，

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１７

，

０００ １５

，

６００ １２

，

４００ ７

，

１００ ７

，

０００ ４

，

０００

议案一 同意 弃权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朱卫江、廖宏浩；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统计表（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

３

、股东大会现场表决结果（监票人签署）；

４

、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七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７

证券简称：壹桥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３０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动迁补偿款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发布了“整

体动迁进展公告”，详细内容请查阅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相

关公告。

继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发布了“关于收到动迁补偿款的公告”后，公司于近日收到余下补偿款，共计

１０９

，

０１１

，

１１８．００

元。 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补偿项 对应补偿款（元）

１

大连普湾新区浮筏海域征用补偿协议书

１１

，

０３０

，

２７２．００

２

大连普湾新区盐田区域征用补偿协议书

１１

，

５５４

，

４１７．００

３

大连普湾新区海域征用补偿协议书

４

，

１１５

，

９２０．００

４

大连普湾新区海域征用补偿协议书

１６

，

８０６

，

１８１．００

５

大连普湾新区盐田区域征用补偿协议书

６５

，

５０４

，

３２８．００

合计

１０９

，

０１１

，

１１８．００

公司将根据动迁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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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恢复上市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因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连续三年亏损， 本公司股票于

2007

年

5

月

24

日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暂停上

市。 现将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于

2008

年

4

月

30

日公布了《

2007

年年度报告》，并按照有关规定于

2008

年

5

月

8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递交了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及材料，深圳证券交易所已于

2008

年

5

月

12

日正式受理了本公司关于恢复股票

上市的申请。 公司目前在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补充提交申请恢复上市的资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同意受理恢复上市申请后的三十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核准恢复上

市申请的决定

(

补充提供材料期间不计入上述期限内

)

。若在规定期限内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得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核准，公司的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二、

2012

年

6

月

28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了《关于改进和完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退市制度的方案》。 根据该方案，本公司属于

2012

年

1

月

1

日之前已暂停上市的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对本公司作出是否核准恢复上市的决定。 若深圳证券交易所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未核

准公司股票恢复上市，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本公司继续积极推进资产重组相关工作，并将依据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7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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